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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2006年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工作的通知(建办城

函[2006]117号)各省、自治区建设厅，直辖市建委（园林局）

： 2005年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

，景区面貌进一步改善，景区服务更加规范，景区管理的总

体水平得到较大提升。但也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。今

年是综合整治工作的第四年，工作好坏直接关系到明年综合

整治工作的验收。为进一步做好2006年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

综合整治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整治工作重点 

为保持工作的延续性和进一步扩大整治成果，2006年整治工

作仍然以理顺管理体制、查处违章建设、加快规划编制与报

批、加快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和规范标志、标牌设置等五方面

为主要内容。工作重点是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和整治工作后进

单位。各地和各风景名胜区要结合实际，对照整治标准，在

搞好普遍整治的同时，狠抓薄弱环节，力争在重点整治领域

和薄弱环节改进方面取得重要突破。 二、加强监督检查 根

据2005年在黄山召开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会议要

求，为进一步推动综合整治工作的深入开展，今年将对风景

名胜区综合整治工作进行全面检查。检查分三个步骤： （一

）自查。2006年7月31日前，各地要组织完成本地区的风景名

胜区综合整治的自查工作。 （二）互查。2006年8、9月份我

部组织各省、自治区建设厅、直辖市建委（园林局）的同志

，由有关负责同志带队赴各地展开互查。 （三）督查。根据



检查情况在适当时间，我部将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同志和专

家，对综合整治工作差距较大的风景名胜区进行督查。 三、

严格掌握标准 综合整治考评工作中，要严格统一考评标准，

严格把握考评要求；做到公平公开、客观公正、求真务实。

考评结论分为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三档。在具体操作中

，要注意把握以下原则： （一）存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的，

不得定为合格： 1、管理机构职能不到位或管理体制没有理

顺的； 2、尚未完成总体规划编制上报工作的；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